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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杭州安杰思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受杭州安杰思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委托，指派吴连明律师、冯琳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

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对本次股东会的合法性

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

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杭州安杰思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而出具。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本次股东会的有关文件和材料。本所律

师得到公司如下保证：其已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作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材

料，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

整的要求，有关副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不对

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

意见。 

本所律师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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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

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

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

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本法律意见仅供公司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

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法律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的精神，对公司所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

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2026 年 4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于 2026 年 5

月 15 日召开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会于 2026 年 4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和公告了《杭州安杰思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16），以公告形式通知了本次

股东会的有关事项。上述公告载明了有关本次股东会的会议召开时间、会议召开

地点、召集人、会议召开方式、会议出席人员、会议审议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登

记办法等相关事项，说明了有权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并参加表决的权利。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本次股东会

现场会议于 2026 年 5 月 15 日下午 13:30 在杭州市临平区兴中路 389 号三楼 302

会议室召开，由董事长张承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15 日，其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15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 年 5 月 15 日 9:15-15: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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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6 年 5 月 11 日。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的登

记资料及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资料，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共 48 人，所持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4,664,226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67.4022%。其中：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

13 人，所持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9,632,44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8677%；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 35 人，所持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5,031,77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5345%。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出席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 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网络投票结束后，上证所信息

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投票总数和统计数。 

本次股东会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投票和监票，并将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的表决结果进行合并统计。 

（二） 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就列入本次股东会议

事日程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列入本次股东会议事日程的议案共 12 项，表决情况如下：  

1.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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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54,603,738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3%；58,488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9%；

2,0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8%。 

2.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54,603,738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93%；58,488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9%；

2,0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8%。 

3.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54,609,978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07%；53,248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74%；

1,0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974,374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088%；反对

53,24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81%；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1%。 

4.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54,600,738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38%；62,488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43%；

1,0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965,134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037%；反对

62,48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632%；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31%。 

5.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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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54,604,738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11%；58,488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69%；

1,00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0%。 

6.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54,601,157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6%；61,788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30%；

1,281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7.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2025 年度薪酬情况及拟定 2026 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15,018,506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70%；58,488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78%；

2,281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967,853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935%；反对

58,48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311%；弃权 2,2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4%。 

8. 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54,600,41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32%；62,532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43%；

1,281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5%。 

9.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54,625,113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84%；37,832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2%；

1,281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989,509 股，占出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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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085%；反对

37,8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91%；弃权 1,2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4%。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未成

就的议案》 

表决结果：54,600,857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40%；61,088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17%；

2,281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965,253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076%；反对

61,08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70%；弃权 2,2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4%。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实施公司 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暨回购注销的议

案》 

表决结果：14,994,304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26%；58,532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88%；

1,281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6%。其中，涉及股

权激励计划及员工持股计划的对象及其关联方回避了表决。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968,809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250%；反对

58,53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326%；弃权 1,28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4%。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内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54,600,857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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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840%；61,088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17%；

2,281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3%。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 7、11 涉及回避表决事项；议案 9、

10 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议案 3、4、7、9、10、11 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

大事项，公司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会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一式两份，经本所盖章并由承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